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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》

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按照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

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0 号，以下简称国办发 30

号文）要求，财政部、金融监管总局研究修订《会计师事务

所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》，形成了《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

任保险暂行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为增强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意识，规范会计师事务所

投保职业责任保险行为，提高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赔偿能

力，促进会计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，财政部、原银保监会于

2015 年 7 月印发《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》（财

会﹝2015﹞13 号，以下简称保险办法）。保险办法填补了注

册会计师行业职业责任保险制度空白，与职业风险基金制度

形成互补，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增强风险保障能力提供了制度

保障，有力支持和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、规范、可

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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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专业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

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资本市场

的信息披露质量越来越紧密关联，职业责任约束空前强化。

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整体投保情况来看，从事

上市公司审计等高风险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意识强，普

遍进行了投保；从事低风险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计提职业

风险基金为主。总体来看，当前行业投保规模和保障程度仍

较低，存在行业执业风险总体较高、保险产品设计不完善、

理赔不顺畅等问题。

国办发 30 号文明确要求，要提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

险承担能力，完善职业责任保险制度，修订《会计师事务所

职业责任保险暂行办法》，根据资本市场发展和证券业务现

状，充分考虑会计师事务所客户群体、风险状况等客观差异，

完善保险金额等相关要求。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

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21 号，

以下简称国发 21 号文）要求，深化保险业改革开放，探索

责任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创新，加强责任保险领域法制建设。

为贯彻落实上述要求，有必要结合实践经验，研究修订保险

办法，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规范发展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

保险，充分发挥责任保险险种优势，规范会计师事务所投保

和保险公司理赔等行为，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防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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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机制，保障委托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

注册会计师行业增强服务国家建设能力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一是落实文件，起草初稿。按照国办发 30 号文“提升

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承担能力”和国发 21 号文“加强责

任保险领域法制建设”的总体要求，以及“根据资本市场发

展和证券业务现状，充分考虑会计师事务所客户群体、风险

状况等客观差异”等具体方向，财政部、金融监管总局共同

研究起草了修订初稿。

二是组织座谈，开展研究。为加强保险办法修订的科学

性和操作性，财政部、金融监管总局多次组织行业协会、会

计师事务所、保险公司进行座谈讨论，了解职业责任保险投

保、续保、理赔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，吸收行业建议。

三是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在前期沟通研究、调研座谈的基

础上，财政部、金融监管总局多次集中办公，充分吸收行业

协会等各方意见，对修订初稿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修订征

求意见稿。

三、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

修订征求意见稿分为五章 24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为总则，共 3 条，包括制定依据、职业责任保险

的定义、总体要求等。



4

第二章为投保与承保，共 11 条，包括一体化管理、主

险和附加险、公平协商原则、分级分类、费率浮动机制、合

同示范条款、双方义务、投保方式等。

第三章为理赔，共 3 条，包括出险报案、争议解决、职

业责任鉴定等。

第四章为监督管理，共 4 条，包括事务所信息备案、监

管协同、对会计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的监管措施等。

第五章为附则，共 3 条，规定了保险名称、施行时间和

过渡期等内容。

四、部分重点事项的说明

（一）聚焦风险领域，分类设定要求。对依法备案从事

证券服务业务以及从事金融企业等涉及公众利益相关实体

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，提出更高的累计赔偿限额投保要

求，以提升从事特定业务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责任风险承担

能力、更好维护投资者等各方利益。

（二）优化费率机制，体现“奖优罚劣”。细化费率影响

因素，引导保险公司科学设计费率模型，并发挥职业责任保

险机制对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监督促进作用，促进会计师事务

所加强风险管理和提升业务质量。

（三）完善示范文本，维护各方权益。规定会计师事务

所职业责任保险行业示范条款的制定程序，促进示范条款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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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反映注册会计师行业特点、有效协调各方利益，引导推动

职业责任保险合同条款标准化水平提升。

（四）加强监管协同，完善工作机制。健全完善财政部

门、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。有条件的地方

可以在不妨碍市场竞争前提下探索集中投保。

五、征求意见的重点内容：

1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依法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

务以及从事金融企业等涉及公众利益相关实体审计业务的

会计师事务所应投保的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的规

定？如有不同意见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出修改建议。

2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从事其他业务的会计师事

务所应投保的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的规定？如有不

同意见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出修改建议。

3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与保险公司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和有关原则公平协商确定保

险责任、不再统一规定保险责任仅限于因非故意行为导致的

赔偿责任的规定？如有不同意见，请说明理由，并提出修改

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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